附件
包头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定价项目

包头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具体范围见《包头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

二、我市现行主城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

2002年，市政府印发了《包头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办法（试行）》，其中居民常住人口生活垃圾处理费3元/户·月，机关团体、生产企业、娱乐场所等各类场所生活垃圾处理费根据人数、平米数等按照10元/月、100元/月、500元/月等不同标准收取。目前暂不收取费用。

三、依据和理由

2021年起，自治区先后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的通知》（内发改价费字〔2021〕485号）《关于明确我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内财税〔2023〕1378号）等政策文件。自2024年7月1日起，我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全部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各地要建立健全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测算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成本，制定和调整城镇生活垃圾收费标准。

四、拟制定方案

根据我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现状、现行收费标准、周边城市收费标准、成本监审结果和国家、自治区政策要求等因素，综合居民及各行业承受能力，本着简便、有效、易操作原则，我委联合市城管局分类提出拟制定方案：

（一）居民（含租房户）5元/户·月。

（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及企业、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体经营者等

1.机关、事业单位（不包括医院、学校）、社会团体、部队50元/单位·月。

2.学校：各类幼儿园、中小学、高中（职业）、中专80元/单位·月；高职、大学0.2元/人·月。

3.医院：三甲医院1500元/单位·月；三甲以下或专科医院200元/单位·月；社区医院100元/单位·月。

4.企业：规上企业0.3元/人·月；非规上生产企业80元/单位·月；非生产性企业20元/单位·月；餐饮个体30元/单位·月；餐饮企业（公司）100元/单位·月。

5.商业网点：商场、连锁超市0.2元/平米·月；沿街经营门点（100平米以下）5元/户·月；沿街经营门点（100平米以上）10元/户·月；娱乐场所（ktv、酒吧、网吧、台球厅）100元/户·月。

6.酒店、宾馆（50个床位数以上）：0.25元/床·日（按50%床位计征）。

7.农贸市场、便民市场：10元/户·月。

（三）公共场所

1.飞机场1500元/月。

2.火车站3000元/月。

3.汽车站500元/月。

（四）其他（一至三项中未包括的单位或个人）50元/吨。

五、执行时间

因目前收缴率、商场等行业垃圾量等数据尚不确定，生活垃圾发电补贴将在2028年取消，收费标准自2028年起试行一年。

六、保障措施
一是做好低收入家庭保障工作。持有《包头市城市居民最低收入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享受定期抚恤和定期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城镇居民免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二是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垃圾处理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强化自我约束，加快技术进步，努力降本增效，提升服务水平。

三是加强部门协作，确保应收尽收。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相关单位要加强协作，积极配合，保障城镇垃圾处理费代征单位有序开展代征工作，确保城镇垃圾处理费应收尽收。

 四是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为城镇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